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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3 屆第 159 次會議紀錄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 時 30 分

地點：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

出席者：黃榮村 周弘憲 吳新興 姚立德 王秀紅 何怡澄

陳錦生 伊萬•納威 周蓮香 陳慈陽 許舒翔

周志宏 郝培芝

列席者：劉建忻 張秋元 李隆盛 劉約蘭 朱楠賢 呂建德

許秀春

出席者
請 假：楊雅惠公假

列席者
請 假：呂秋慧公假

主 席：黃榮村

秘書長：劉建忻 紀 錄：朱琇瑜

壹、報告事項

一、宣讀本屆第 158 次會議紀錄。

決定：確定。

二、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

（一）第 155 次會議，考選部函請舉辦 113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

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

考試、醫事檢驗師、醫事放射師、物理治療師考試，並

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

一案，經決議：「照案通過，請陳委員錦生擔任本考試

典試委員長。」紀錄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112年 10月 16

日呈請特派，另於同年月 6 日函復考選部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（二）第 155 次會議，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

提敘俸級認定辦法部分條文及第 3 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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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及條文對照表一案，經決議：「照部擬、本院法規委

員會及銓敘處意見通過。」紀錄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

112 年 10 月 18 日發布及函送立法院，另函復銓敘部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（三）第 157 次會議，銓敘部函陳「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、中

央警察、消防、海洋委員會及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等

階表之一內政部警政署」修正草案一案，經決議：「1.

照部擬意見通過。2.會議紀錄同時確定。」紀錄在卷。

業於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17 日發布及函送立法院，另

函復銓敘部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（四）第 157 次會議，銓敘部函陳「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、中

央警察、消防、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三內政

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」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一案，

經決議：「1.照部擬及本院法規委員會意見通過。2.會

議紀錄同時確定。」紀錄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 112 年 10

月 17 日發布及函送立法院，另函復銓敘部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（五）第 157 次會議，考選部函請舉辦 113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

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、護理師、社會工作師考試

，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

員長一案，經決議：「1.照案通過，請伊萬•納威委員

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。2.會議紀錄同時確定。」紀錄

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16 日呈請特派，另於

同年月 13 日函復考選部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三、書面報告

（一）憲法法庭函送 112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一案，報請查

照。

決定：洽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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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銓敘部函陳關於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 6 條條文暨

編制表修正一案，報請查照。

決定：照銓敘處簽呈意見辦理，准予備查。

四、銓敘部業務報告(周部長志宏報告)：112 年公務人員傑出

貢獻獎選拔及表揚作業辦理情形

周委員蓮香：1.本次擔任傑出貢獻獎評審委員，第一次參與

此全國大型活動之審查，從第一輪選拔開始，即須檢視所

有個人組與團體組提送之資料，戰戰競競地仔細評審，挑

選次輪的候選人，過程相當嚴謹，第二輪須經所有評審委

員票選入圍決審者，過程專業、公正；其後，各委員便前

往實地訪查，瞭解各候選人的工作情形及團隊協力合作表

現等，近距離感受其專業能力與團隊向心力，此階段對於

委員最終評審結果，提供很重要的資訊。個人認為參選者

無論最終是否獲選，所有參選者乃至進入第二輪的所有獲

選人，都非常傑出優秀，爾等盡心盡力、戮力從公的態度

與精神，令人感佩，足以作為全國公務人員仿效的對象，

也代表國家未來有足夠持續發展的動力，甚為欣慰。2.以

公務人員職業生涯而言，獲得傑出貢獻獎已是公務人員獎

項中的桂冠，除激勵個人外，對於機關內部同仁也可以發

揮很大鼓舞效果；因此，對於部分機關，自本獎舉辦迄今

從未推薦人選角逐，頗覺遺憾，基於激勵作用，建議銓敘

部多加鼓勵全國各機關推薦人選，相信對於同仁士氣與服

務意識，都會帶來正面效應。3.依報告第2頁表1，以及簡

報第 5 頁近 5 年參選人專業屬性類別統計表顯示，各專業

屬性類別參與人數差距頗大，尤以審檢、調查與安全類別

，每年參選人數均為個位數，警消、海巡與移民組別人數

也是相對較少，建議部研議將此二類別合併評選的可行性

，俾使各類別參選人數儘量衡平。

姚委員立德：1.個人很榮幸擔任本年傑出貢獻獎的評審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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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參選者均非常優秀，所以評審過程戰戰兢兢，個人覺得

由每一位參選者或參選團體所提供的資料，可深刻感受到

他們的服務熱忱及為國貢獻的積極態度，讓人備感國家未

來充滿希望，最後選出的獲獎者也確實堪為全國公務人員

的表率與標竿。2.本年傑出貢獻獎表揚大會，文宣設計規

劃以伸縮式掛軸展示，並以電子海報宣傳表揚活動及得獎

者事蹟，建議該等具院及部標誌的掛軸及電子海報，部可

於獲獎名單公布後適時函送獲獎者服務機關，以利各該機

關廣為宣傳，提升機關同仁士氣，激勵更多公務人員戮力

從公，從而效法。

陳委員錦生：1.個人曾擔任 109 年傑出貢獻獎評審委員，該

次評選委員雖以女性居多，惟由各委員分別獨立評審決定

得獎人員，選出 6 位得獎人均為男性，評審過程公正、嚴

謹，可受公評；可見傑出貢獻獎之選拔，乃本於獎優舉賢

之旨，對於表現優異，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者加以表揚

。2.個人瀏覽本院 FB，發現傑出貢獻獎相關宣傳之點讚人

數及分享次數，已較往年大有進步，為更廣為宣傳及貼近

年輕人使用社群網站之習慣，建議除了 FB，未來也可利用

IG 加以宣傳。3.另外，個人曾查詢一篇有關傑出貢獻獎獲

獎人職涯發展之碩士論文，敘及訪談 88 年至 99 年間傑出

貢獻獎獲獎人的職涯規劃及其陞遷情形等，以傑出貢獻獎

自 88 年舉辦迄今已 20 餘年，部或可考量針對獲獎人後續

職涯發展及傑出貢獻獎的激勵效果等進行相關研究，以利

進一步掌握傑出貢獻獎選拔之實際效益。

吳委員新興：1.個人曾擔任傑出貢獻獎評審委員，評審過程

乃至最終決選嚴謹、公正，作業流程也相當周整，此亦表

示參選者都很優秀，競爭非常激烈；但也因競爭激烈，致

使部分機關考量其業務性質或較少有重大案件與創新，因

而降低推薦同仁參選之意願，此問題能否改善，如何鼓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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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機關推薦人選，請部思考審酌。2.以傑出貢獻獎可對

公務人員帶來很大的鼓舞作用，因此，為發揮該獎鼓勵公

務人員追求卓越之激勵效果，可否參考現行進入最終輪人

選頒給入圍決審證書之方式，對於未來所有參選者，均發

給合適的獎勵品項，以對於所有受推薦參選的公務人員都

給予適當勉勵，進而發揮更全面之鼓舞作用。3.另外，為

使公務人員及外界更瞭解本院辦理傑出貢獻獎，獎勵公務

人員戮力從公，彰顯政府施政成效之目的，如何透過公務

同仁或各界較常使用的社群媒體加以宣傳，提升活動宣傳

效果，使該獎表揚受到更大關注，亦請銓敘部思考規劃，

希望能更加提升獲獎榮耀，讓獎項與獲獎者相得益彰。

王委員秀紅：幾點心得分享：1.個人曾擔任 3 次傑出貢獻獎

的評審委員，肯認傑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，確為激勵公務

人員的極佳制度，但也深刻體認歷年辦理該獎均甚不易，

相關評審作業雖已提升與改進，仍難免有遺珠之憾。2.本

次獲獎名單，在各專業屬性及性別等類別，均屬衡平，雖

然個人獎得獎人之機關別，中央機關人數比率較少，但若

加上團體獎中央機關團體數後，其比率即相當；在職務類

別方面，個人獎得獎人為主管之人數比率達 83.33%，其中

有兩位科長，此對於機關公務執行主力的中階主管應可發

揮很大激勵效果；另就官等觀之，個人獎薦任與簡任獲獎

者人數相同，但無委任人員獲獎，或因初階公務人員之職

務要達到傑出貢獻確實較為不易，但相信若表現優異，機

關仍會適切推薦傑出的委任公務人員參選。3.此外，本次

傑出貢獻獎考量各專業領域團體對於行政機關業務性質及

公務人員工作表現不如主管機關能夠全盤掌握，實施效益

有限，因此停止函請專業領域團體推薦參選者，此為正確

的改進措施。

何委員怡澄：傑出貢獻獎評審委員須在所有優秀參選者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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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選出最終獲獎者，力求嚴謹與公正，過程與決定都非常

不容易，銓敘部為協助評審委員評選，向來都將個人組參

選人之專業屬性類別進行分類，計有行政、法制與文教；

經建、農林與財金；工程、技術與交通；衛生、醫療與環

保；警消、海巡與移民；審檢、調查與安全等 6 個類別；

過去評審委員也會依循上開分類，自各類別中挑選第二輪

人選，但上開部分類別參選人數向來偏少，為避免產生其

獲選機率相較於其他參選人數較多的組別，可能會較高之

不公平疑慮，是否可考量整體參選人數專業屬性類別之比

率衡平性，就現行分類進行整併或調整?對此，公務人員

傑出貢獻獎遴薦選拔審議及表揚要點未有相關規範，建議

銓敘部審酌建置類別調整機制，期使傑出貢獻獎評選結果

更為衡平。

伊萬•納威委員：1.過去曾有傑出貢獻獎無女性得獎者情況

，其後各年度選拔過程中，即建請評審委員或可同時考量

中央與地方、高階主管與基層人員以及性別等之衡平性選

拔優秀人才，避免遺珠之憾；另在評審委員會組成部分，

除專家學者外，已酌增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代表，並有部

分為具公務經驗之高階簡任退休公務人員，使傑出貢獻獎

之選拔能兼顧公私領域意見；參選者相關推薦程序，自本

年起停止函請專業領域團體推薦參選者，均屬進步之作法

，給予肯定。2.據書面報告第 2 頁近 5 年個人組參選人專

業屬性類別統計，歷年均以「審檢、調查與安全」類別參

選人數最少，建議將該等資訊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，請其

鼓勵所屬公務人員積極參選。3.本次原住民族委員會以「

推動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照顧長者不漏接」獲選團體獎，

個人十分感動與敬佩，其獲獎主因係推動原住民族文化健

康站政策，及與衛福部合作積極落實長期照顧十年計畫

2.0，據統計該計畫使原住民族 5 年內平均餘命增加 2 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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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除照顧長者外，還扮演語言文化傳

承與倫理教育之角色，其成果除原先總統宣示重視原住民

族健康權與原住民族資源公平、公正以外，還有報告中所

提到以年資、族語、專業證照作為調升照服員薪資級距標

準，增進原住民族專業照顧人才就業機會等效益，成果斐

然。個人對原住民族委員會本次獲獎與有榮焉，希望藉此

激勵所有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同仁，也希望未來原住民族工

作會越做越好。

院長意見：傑出貢獻獎是公務人員至高榮譽的獎項，向來深獲

各界肯定，它的選拔應本於獎優舉賢的意旨，針對參選人優

異的工作表現及對國家社會的重大貢獻程度等面向嚴謹評

選，應避免衍生偏重特定專業類別的疑慮。另外，是否要追

蹤了解獲獎人日後的職涯發展，請部衡量利弊及可能效應，

思考其必要性。

周部長志宏及洪司長美妙補充報告：對院長及各委員意見加

以說明(略)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五、臨時報告

劉秘書長建忻報告：本院暨所屬部、局列席112年 10月 25

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就「112 年公教退撫新制實施

後，原退撫基金財務缺口如何補?」進行專題報告並審查廢

止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組織條例；以及朝野

黨團協商典試法第 31 條修正草案等 4 法案之相關情形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貳、討論事項（無）

參、臨時動議

銓敘部議復行政院函送廢止生技新藥相關政府研究機構及研

究人員認定原則，請本院同意會銜發布一案，請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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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照部研議意見通過，同意會銜。

散會：上午 11 時 03 分

主 席 黃 榮 村


